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科員 顏曉瑛
電話：03-3322101#7452
電子信箱：10059474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龍潭區龍星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月24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體字第1140008076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76735100E_11400080761_ATTACH1.docx、

376735100E_1140008076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有關教育部辦理「直轄市及縣（市）辦理防災教育計畫」

暨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防災校園建置計畫」113年度有功

人員評選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4年1月3日臺教資(六)字第1132704889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為鼓勵各級學校重視校園環境安全及防災教育宣導，強化 

校園安全及防災教育品質，增進災害應變能力，教育部特

辦 理旨揭計畫評選活動，以獎勵成效卓越足為楷模或典範

之 學校及防災教育推動有功人員。

三、旨揭有功人員評選共分2組，參選人僅能擇一組別報名，曾

獲選防災教育推動有功人員行政組或教學組者，不得再報

名獎項：

(一)行政組(含現職防災教育輔導團召集人及團員)：在教育

行政機關或各縣市防災教育輔導團具體從事防災教育工

作推動5年以上者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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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教學組(含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)：在學校具體從

事防災教育工作推動 3年以上者。

四、請欲報名之人員依附件格式繳交報名表及具體事蹟佐證文

件，於114年2月20日前將相關文件掃描檔寄至承辦人信箱

(10059474@ms.tyc.edu.tw)，並請務必來電確認承辦人已

收訖。

五、檢附教育部評選說明及報名表格式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股長決行
12


